
全國廢核行動平台 

總統候選人訴求回覆表 
敬邀總統大選候選人於12月31日前審慎評估回覆，明確表達是否同意並願意做到下列訴求，全國廢

核行動平台將向社會各界公佈訴求的回覆情況，謝謝。（請逐項以打圈方式表示同意與否） 

訴求項目 訴求內容 同意 

全面廢核 

核一、核二、核三廠儘速除役  

除役計劃資訊公開及民間參與  

核四廠直接廢止  

改善核電安全監督機制  

面對核廢 

低階核廢料移出蘭嶼  

低階核廢料最終場址與核廢遷出蘭嶼脫鉤  

提出高階核廢料處置政策  

重視民間對乾式儲存場安全的質疑  

核廢料不送至境外再處理  

建立政府與核廢社群的社會對話機制  

能源轉型 

積極提升能源效率，用電需求零成長  

推動能源稅立法  

取消工業電價補貼  

建全綠能發展環境  

 

                      候選人簽名欄：                           

                                                                日期：20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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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廢核行動平台 

以下為「核電除役」、「核廢料」、「能源轉型」三大方向共十四項訴求的內容說明，

請詳閱訴求內容，並惠予評估答覆，謝謝。 

 
 

全面廢核－ 

 
1.核一、核二、核三廠應儘速除役：除役時間表須入法，非核家園法排入立院優先法案 
 
核電廠近年已屢次發生核二錨定螺栓斷裂（2012 年）、核一燃料棒連接桿斷開（2015 年）核三螺樁卡

住、控制棒驅動軸彎曲、蒸汽產生器小螺栓斷裂及包商工安意外等台電無法處置的少見核安事件，足

見台灣三座運轉中核電廠已出現嚴重的核安警訊，機組老化、核安管制都已亮起紅燈。核一、核二廠

從建廠、商業運轉開始至今已屆臨法定除役年限，政府卻遲遲未將核電除役政策定案，未來執政者應

宣示核電除役為確定政策，將除役時間表入法，非核家園法排入立院優先法案。 

 
2.政府應儘速啟動明確而完善的核電除役計劃 
 
核電除役是跟建廠、運轉一樣耗資巨大且複雜的工程，可能需為期數十年之久，國際上已開始面臨核

電廠除役的迫切問題，不但在技術上比預期的困難，所需的經費也嚴重低估。台灣目前對於核電廠除

役的輻射污染、期間長短與技術問題都極度欠缺重視與討論，台電與原能會甚至因為長期以延役為目

的，除役計劃至今仍未公開資訊，讓社會各界檢視，我們主張除役計劃制定需資訊公開及民間參與，

除役計劃初稿即須將所有資料同步公開上網，並開放民間參與機制，讓周遭居民有知情權及參與權。 
 
3.核四廠應直接廢止 
 
核四無需封存，不應預留未來啟封可能，應直接廢止並評估廠房設備拆除轉賣，廠址如有改建規劃，

必須進行公開審議，讓在地居民參與並討論適合地方發展並符合環保的形式，並在計劃制定過程中遵

守資訊公開及民間參與原則。 
 
4.改善核電安全監督機制 
 
建立核電廠安全與營運資訊向民眾即時公開的管道，正式啟動調查核電相關設施附近居民的健康風險，

由政府編列預算進行，委由第三方獨立調查。核廢減容中心的輻射空污問題，也必須獲得正式獨立調

查，如有污染應立即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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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核廢－ 

 

低階核廢料政策： 

 
1.低階核廢移出蘭嶼，落實對蘭嶼居民遷場之承諾，立即要求台電進行遷場之工作，並重啟蘭嶼貯存

場遷場推動委員會，作為正式處理蘭嶼核廢料的遷移作業的專責單位。 
 
2.低階核廢最終場址與核廢遷出蘭嶼脫鉤，蘭嶼核廢遷出若要等台東南田接受核廢，等同讓達悟族與

排灣族交相受害、承受核能遺毒。 
 
 
說明： 
 
蘭嶼的低放射性核廢料貯存場的租約早已去年(2014年)到期，目前處於違法貯放的階段，對達悟族人

造成莫大傷害。蘭嶼核廢料的遷出不應拿低階候選場址未公投決定當擋箭牌，徒然製造台東縣境內達

悟族人和排灣族兩民族的對立，等同讓達悟族與排灣族交相受害、弱弱相殘，讓用電最少的台東縣及

原鄉地區永久承受核廢料，已違反城鄉發展正義及族群正義。 
  
根據原基法第三十一條，政府不得違反原住民族意願，在原住民族地區內存放有害物質，政府和台電

卻遲遲無法遷場，如同視原基法為無物，也提不出具體作為，始終以虛幻的處置時間表證明其對核廢

料無能處理、拖延擺爛! 
  
我們要求總統候選人應落實對蘭嶼居民遷場之承諾，立即要求台電進行遷場的工作! 蘭嶼核廢料遷出

和最終處置選址應脫鉤，並重啟蘭嶼貯存場遷場推動委員會，作為正式處理蘭嶼核廢料的遷移作業的

專責單位。由蘭嶼部落文化基金會及跨部落代表、公正環保人士、學者專家、經濟部代表、原能會、

原民會達悟族群代表、台電公司、立法委員代表組成，委員會成員中，蘭嶼居民人數至少三分之一。

由該委員會擬定核遷計劃，編列相關預算，並且每年定期進行蘭嶼環境輻射監督及居民健康安全的健

檢機制。 
 

高階核廢料政策： 

 
1.提出具體高階核廢料處置政策：提出具體可行的高階核廢長期規劃、替代方案及運輸計畫，承諾核

電廠周邊居民高階核廢的遷出時間表及懲處機制，勿讓核電廠成為高階核廢的永久場址。 
 
2.重視與回應民間對乾式儲存場安全的質疑：停止有安全爭議的露天乾式貯存方式，以公開審議的方

式討論是否重新選址、更改設計或加強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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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核廢料不送境外再處理：核廢料境外再處理會造成台灣核廢政策、處理機制更為複雜，只是拖延處

理核廢時間，造成龐大經費黑洞，並造成世代不正義、國際核污染與核武擴張等潛在風險，宣示核廢

不應送至境外再處理。 
 
4.建立政府與核廢社群的社會對話機制：未來上任後必須建立在行政院內正式、有溝通效力的平台，

以獨立性的委員會形式，邀請利害相關的在地居民與環境團體代表加入核廢料政策規劃討論。 
 
 
說明： 
 
用過燃料棒不但是台灣迫在眉睫的問題，全世界也都對高階核廢束手無策，因此國際間尚未有任何運

作中的高階核廢最終處置廠。放眼現行國際上的中期貯存策略，都必須要將最終處置可能的方式考慮

進去，而在中期貯存設計與執行上，都要符合達到最終處置的最高安全標準。現行的核一二場的露天

乾式儲存場有極大爭議，台電目前在核一、核二所建之乾貯設施難以滿足選址、設計與建造的安全前

提，不僅在選址的地質問題上無法說服相關單位，設計與乾貯材料的選擇，都難以取信於社會大眾與

地方居民。 
  
我們要求新政府必須立即啟動與核廢社群的協商平台，重視與回應民間對乾式儲存場安全的質疑，以

公開審議的方式討論是否重新選址、更改設計或加強安全措施。並且提出具體可行的高階核廢長期規

劃、替代方案及運輸計畫，承諾核電廠周邊居民高階核廢的遷出時間表及懲處機制，莫讓蘭嶼核廢遷

出時間表一再跳票的惡行再度上演。 
 
 

能源轉型－ 

  
 
1.積極提升能源效率，將「用電需求零成長」作為長程政策目標 
 
從官方最新的節能潛力分析來看，台灣每年的用電成長率都還可從台電目前規劃預估的1.8%大幅降

到1.1%甚至更低，而這節電潛力正是台灣邁向「非核低碳少空污」的希望所在。訴求政府應以「電

力需求零成長」為遠程目標研擬能源政策，降低高耗能產業、提升能源效率，以制度性節能為導向，

盤點所有節能政策工具，並盡力實施推動。 
 
2.積極推動能源稅立法 
 
長期以來，低電價、石化能源補貼等有利耗能工業的制度，都阻礙了台灣邁向低碳永續的社會與經濟

發展環境，制定「能源稅」將可使得柴油、汽油、燃料油和天然氣等化石燃料能源的真實外部成本能

夠被反映，促進電價合理化、進而提升產業用電效率、抑制二氧化碳排放。官方、學界及民間團體過

去多年來已針對能源稅的必要性累積一定程度的共識，政府自2006年開始草擬能源稅制度，能源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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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已是各政黨政見，但卻並未提出明確時程以及內容規劃，以致一再拖延，故候選人應提出立法期程，

儘速在兩年內立法，將能源稅法列入立院優先法案。 
 
3.取消工業電價補貼 
 
台灣工業用電超過總體用電五成，儘管大多數國家的工業電價都低於民生電價，但台灣相當不同的是，

台灣的工業電價不止低於民生電價，還低於發電成本，也就是說，台電賣工業廠商一度電，就要貼錢

補貼此企業買主一度電之價差，極不合理。因此，我們要求必須取消以工業電價補貼為主的化石燃料

補貼，讓工業廠商自己負擔本該負擔的用電成本，並借此縮小台電之虧損，並促進工業之節電動機。 
 
4.重新盤點再生能源發展目標，並全力推動發展，建全綠能低碳發展環境 
 
在考量到氣候變遷、空氣污染、能源安全、綠色經濟以及核災等風險後，發展再生能源絕對有其必要

性。然而這當中需要許多政策及相關建設配合，完備再生能源發展所需的系統環境。例如投入發展智

慧電網，讓電力供給端與消費端能夠在動態數位資訊的協助下，進行更靈活、彈性的調度模式，打破

傳統認為再生能源不穩定的印象。而儲能設施的建設，也可拉近尖峰與離峰需求落差對於整體發電系

統的負擔，不必再為了極少數的尖峰時段大量投資發電機組，形成資源低效率的配置。更重要的，我

們必須正視再生能源分散、多元的特質，擺脫過去台電傳統集中式、大電廠、由上而下公眾缺席的電

力與決策調度思維。政府應該再次重新釐清台灣的再生能源發展目標，並盤點當前所遇到的政策與法

規阻礙，定出法定期程，全力發展。 
 
 
訴求提出單位：全國廢核行動平台 
 
2013 年 309 全國廢核大遊行，北中南東共有超過 22 萬人上街要求終結核四、核電歸零。遊行結束後，

數百個民間團體為串起台灣自主的公民社會力量，共同組成了「全國廢核行動平台」。廣招環保、人

權、工運、教育、性別、社福...等各領域的公民團體， 以「團體」作為成員單位，但不包含政黨組織，

現已有超過兩百個公民團體加入。網站：http://nonukeyesvote.tw/   
 

請總統大選候選人，能於12月31日前審慎評估回覆，明確表達是否同意並願意做到下列訴求，全國

廢核行動平台將向社會各界公佈訴求的回覆情況，謝謝。 

承諾書請傳真02-2364-3511或寄至信箱： nonukeactiontw@gmail.com 
 
聯絡人：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 崔愫欣 093912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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